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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目的 

本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专项规划；是实施常德市文物

保护管理的指导性文件；是对《常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

2035）》的补充、完善和深化。 

二、规划范围 

规划范围分为市域、市辖区、中心城区三个层次。 

市域：包括常德市全部行政辖区，即武陵区、鼎城区、汉寿

县、桃源县、临澧县、石门县、澧县、安乡县、津市市 9个县市

区，总面积 18177.35 平方公里。侧重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战

略部署和总体格局，从全局性、整体性及系统性的角度，分片区、

分类别针对市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利用。 

市辖区：包括武陵区和鼎城区，面积为 2752.27 平方公里。侧

重于从国土空间“一张图”管控角度，划定市辖区文物保护单位的

“两线”，即保护范围线与建设控制地带，并纳入常德市国土空间

“一张图”数据库。 

中心城区：包括江北城区、江南城区、柳叶湖旅游度假区、常

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斗姆湖街道的集中

建设区域，面积为 306.05 平方公里。侧重于依据实际情况，优化或

调整中心城区内文保单位的“两线”范围。 

三、规划期限 

本规划期限为 2023-2035 年。 

其中，近期至 2025 年，远期至 2035 年。 

四、规划内容 

1、规划对象 

不可移动文物：保护全市 1735 处不可移动文物，其中全国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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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国保”）34处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（以

下简称“省保”）62 处，设区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市

保”）141 处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县保”）722 处，未核

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（以下简称“未定级不可移

动文物”）776 处。 

2、主要内容 

（1）划定市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“两线”，即保护范围线和建

设控制地带，并将数据库纳入到常德市国土空间“一张图”管控中。 

（2）针对市域内不同类别的文物保护单位，筛选出保护状况“一

般”、“较差”和“差”的文保单位，分别确定保护措施，予以重点保

护。 

（3）完善市域内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三防设施。 

（4）提出文物展示利用结构，划分保护利用片区，系统性的对

市域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与展示利用，并结合文物分布特点提出

文物主题游线。 

五、规划原则 

科学规划、保护先行； 

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； 

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； 

立足当前、谋划长远。 

六、规划目标 

全面落实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，以不可移动文物

资源保护为重点，以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为核心，以文物合理适度利

用为准则，建立文物的系统性保护，探索文物的创新利用，争创国

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，全面提升常德市文物保护、管理、展示利

用水平，促进常德市文物工作水平全面稳步提升，最大化发挥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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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、经济和民生效益，推动常德市历史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

展。 

七、规划指标 

针对文物资源管理、保护利用，建立规划指标体系，形成 8项约

束性指标、3项预期性指标。 

表 1常德市 2023-2035 年文物保护利用发展主要指标 

序号 指标内容 目标年（2035 年） 指标性质 

1 不可移动文物管理人落实率 100% 约束性 

2 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覆盖率 100% 约束性 

3 
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文物保护单位的

重大险情排除率 
100% 约束性 

4 
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文物保护单位的

濒危率 
≤5% 约束性 

5 文物保护单位“四有”工作完成情况 100% 约束性 

6 市级以上文保单位对社会的开放率 ≥70% 约束性 

7 文博场馆对社会的开放率 100% 约束性 

8 
文物保护单位“两线”纳入国土空间

规划“一张图”完成率 
100% 约束性 

9 颁布市级文物保护利用法规政策 新增≥1项 预期性 

10 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

率 
100% 预期性 

11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率 80% 预期性 

八、县级及以上文保单位保护区划划定 

根据《湖南省文物保护条例》第九条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，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部门会同规

划行政部门提出意见，经省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规划行政部门划定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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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。其中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，

应当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。 

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分别由设区的市、自治州和

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规划行政部门划定，报同级人民政府

批准公布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备案。 

本规划市辖区内所涉及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以政府公布文

件为准，市级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优化，划定

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，建立文物保护“两线”数据库，并将数据

库成果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。 

九、保护区划管控要求 

1、保护范围管控要求 

（1）本规划划定的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必须遵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《湖南省文物保护条例》及其他相关法

律法规文件执行。 

（2）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

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；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

的，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。 

（3）因特殊情况需要在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、县级文物保护单

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或者作业的，必须经核定公

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

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；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前

款规定的建设工程或者作业的，必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批准，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。 

（4）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

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

活动。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依照生态环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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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。 

2、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要求 

（1）本规划划定的文保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必须遵

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湖南省文物保护条例》及

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执行。 

（2）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不得破

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；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

级别和建设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，经国家规定的

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，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。 

（3）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

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

境的活动。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依照生态环

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。 

十、文物保护措施 

遵照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（2015）》相关条文规定，结合常

德市文物现状，具体保护措施主要有安全巡查与监测、保护修缮、环

境整治、保养维护四类。 

所有技术措施在实施之前都应进行专项设计，所有技术和管理措

施都应记入档案，相关的勘查、研究、监测及工程报告应由文物管理

部门公布、出版。 

1、安全巡查与监测 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实

施条例》《文物保护单位执法巡查办法》和《湖南省文物保护条例》

作为工作依据，将安全巡查与监测措施分为文物安全隐患和文物违法

行为两部分。 

（1）建议成立常德市文物保护监督工作站，组建文物保护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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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对文物巡查、抽查发现的保护问题和各县区文物管理部门的保护

工作给予专业指导。 

（2）安全巡查与监测：对于无法通过保养维护消除的隐患，应

实行连续监测，记录、整理、分析监测数据，作为采取进一步保护措

施的依据，并及时采取安全、合理、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。 

（3）文物违法检查：加大文物违法执行力度，开展文物违法案

件自查行动，包括违法偷盗、违法买卖文物、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

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，杜绝文物违法现象。 

2、保护修缮 

文物修缮包括现状整修、重点修复、加固修缮和保护性设施建设。 

（1）现状整修主要是规整歪闪、坍塌、错乱和修补残损部分，

清除经评估为不当的添加物等。修整中被清除和补配部分应有详细的

档案记录，补配部分应当可识别。重点修复包括恢复文物古迹结构的

稳定状态，修补损坏部分，添补主要的缺失部分等。 

（2）对传统木结构文物古迹应慎重使用全部解体的修复方法。

经解体后修复的文物古迹应全面消除隐患。修复工程应尽量保存各个

时期有价值的结构、构件和痕迹。修复要有充分依据。附属文物只有

在不拆卸则无法保证文物古迹本体及附属文物安全的情况下才被允

许拆卸，并在修复后按照原状恢复。 

（3）加固修缮是针对防护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，如灌

浆、勾缝或增强结构强度以避免文物古迹的结构或构成部分褪变损坏。

加固措施应根据评估，消除文物古迹结构存在的隐患，并确保不损害

文物古迹本体。 

（4）保护性设施建设是消除造成文物古迹损害的自然或人为因

素的预防性措施，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对文物古迹的直接干预，包括设

置保护设施，在遗址上搭建保护棚罩等。监控用房、文物库房及必要

的设备用房等也属于保护性设施。它们的建设、改造须依据文物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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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和专项设计实施，把对文物古迹及环境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。 

（5）由于灾害而遭受破坏的文物古迹，须在有充分依据的情况

下进行修复。 

3、环境整治 

环境整治是保证文物古迹安全，展示文物古迹环境原状，保障合

理利用的综合措施。 

（1）整治措施包括对保护区域中有损景观的建筑进行调整、拆

除或置换，清除可能引起灾害的杂物堆积，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古迹安

全的生产及社会活动，防止环境污染对文物造成的损伤。 

（2）绿化应尊重文物古迹及周围环境的历史风貌，如采用乡土

树种，避免因绿化而损害文物古迹和景观环境。 

4、保养维护 

保养维护能及时消除影响文物古迹安全的隐患，并保证文物古迹

的整洁，建议制定并落实文物古迹保养制度。主要分为保洁管理、应

急管理以及资料管理。 

（1）保洁管理应包含日常保养，主要包括屋面维护、简易修整

补配、简易支顶加固、院落内外排水疏导、庭院整理等方面。 

（2）针对常德市保护状况一般及以下的文物均需要进行保养维

护处理，个别文物如常德铁幢可采取日常保养措施。 

十一、防护设施规划 

1、安防设施 

设置对象：古墓葬、古文化遗址、古建筑、古石刻、近代现代重

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。 

设置措施： 

（1）古墓葬：设置摄像头，定期有专人巡逻等，避免破坏和偷

盗等行为； 

（2）古文化遗址：设置摄像头，定期有专人巡逻等，避免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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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坏和盗挖等行为； 

（3）古建筑：设置摄像头，定期有专人巡逻等，避免人为破坏

等行为； 

（4）古石刻：设置摄像头，定期有专人巡逻等，避免人为破坏

及偷盗等行为； 

（5）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：设置摄像头，定期有专

人巡逻等，避免人为破坏及偷盗等行为。 

2、消防设施 

设置对象：木构架的古建筑、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。 

设置措施： 

（1）木构架的古建筑：设置消防栓、消防灭火器、配好消防水

源，定期有专人巡逻等，在遭遇火灾时可以快速灭火，减少损失； 

（2）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：设置消防栓、消防灭火

器、配好消防水源，定期有专人巡逻等，在遭遇火灾时可以快速灭火，

减少损失。 

3、防雷设施 

设置对象：古建筑、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。 

设置措施： 

（1）古建筑：部分较高或者位于较为空旷地带的古建筑要设置

避雷针，避雷带等防雷设施，避免遭遇雷击，造成损失； 

（2）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：部分较高或者位于较为

空旷地带的古建筑要设置避雷针，避雷带等防雷设施，避免遭遇雷击，

造成损失及人员伤害。 

十二、展示利用结构 

空间结构：构建“一心两廊五区多点”的文物保护空间格局 

1、一心——一块文物集中利用核心区 

市城区文物集中展示核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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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两廊——两条文化遗产水廊 

沅水文化遗产水廊、澧水文化遗产水廊 

3、五区——五大文物集中利用片区 

澧阳平原史前文化文物集中区、茶禅文化文物集中区、红色文化

文物集中区、桃花源文化文物集中区、洞庭文化文物集中区。 

4、多点——多个文物保护利用示范点 

索县城址、城头山遗址、彭头山遗址、八十垱遗址、鸡公垱遗址、

十里岗遗址、三元宫遗址、孙家岗遗址、鸡叫城遗址、丁家岗遗址、

优周岗遗址、虎爪山遗址、马栏嘴遗址、采菱城遗址、皂市遗址、汤

家岗遗址、划城岗遗址、申鸣城遗址、杉龙岗遗址、南禅湾墓群、九

里楚墓群、青山崖墓群、常德铁幢、花瓦寺塔、澧州文庙、澧州古城

墙（澧浦楼、沧堰）、多安桥、余家牌坊、桃花源古建筑群、星子宫古

建筑群、夹山寺、石门文庙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（增补点：红

二军团指挥部旧址）、林伯渠故居等。 

十三、旅游线路建议 

依据《常德市文化旅游发展国土空间规划》和《常德市“十四五”

文化旅游广电体育（文物）事业发展规划》要求，结合文物分布特点，

将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效结合，提高各条线路的游览质量，

增加各条旅游线路游览时间。 

1、“史前文明”文物主题游线 

皂市遗址——杉龙岗遗址——孙家岗遗址——丁家岗遗址——

城头山遗址——彭头山遗址——鸡叫城遗址——三元宫遗址——八

十垱遗址——十里岗遗址——优周岗遗址——鸡公垱遗址——虎爪

山遗址——汤家岗遗址——划城岗遗址——庹家岗遗址 

2、“城市历史”文物主题游线 

太和观——洞庭湖明清堤垸——常德会战碉堡群——笔架城—

—市博物馆——常德城区古井群——常德铁幢——常德府古城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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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德山乾明寺——荣定王墓——索县城址——荣庄王墓 

3、“茶禅一味”文物主题游线 

泰和合茶号——水南渡古茶道——覃氏祖祠——洛浦寺——石

门文庙——梯云塔——夹山寺——观国山寺 

4、“千年古城”文物主题游线 

采菱城遗址——索县城址——作唐县城址——新洲古城遗址—

—松州故城——澧州古城——申鸣城遗址——古城岗城址——古城

堤城址——渫阳城城址——宋玉城城址 

5、“革命遗产”文物主题游线 

（1）游线一：刘泽远墓——徐溶熙苏维埃政权旧址——红二、

六军团桃源指挥部旧址——宋教仁故居——潘振武故居——文甲起

义纪念遗址——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汉益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——詹

乐平烈士墓——帅孟奇故居——广州军区西湖生产基地军垦旧址群

——中共常德中心县委机关踏水桥驻地遗址——陈瑾昆故居 

（2）游线二：颜昌颐旧居——新洲农民协会活动旧址——朱务

善故居——津市苏维埃政府旧址——澧州政治讲习所旧址——工农

革命军第四军王家厂暴动旧址——澧县西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——

游端轩故居——石门县苏维埃旧址-贺家台——山河园烈士陵园——

陈振亚故居——王尔琢故居——白云屋桥（红军桥）——秀峰书院（忠

烈祠）——郑国洞墓——崇秀寺革命纪念地 ——丁玲故居——林伯

渠故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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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 常德市文物保护国土空间规划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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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 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图 

 

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共 1735 处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4

处，省保 62 处，市保 141 处，县保 722 处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

776 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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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3 市辖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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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4 市中心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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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5 常德市文物保护利用空间格局规划图 

 


